
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大學部英語修課獎學金要點 
111 年 9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

111 年 11 月 3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備查 

 

一、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系大學部，

勤奮向學並帶動學習風氣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經費來源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、教育部補助相關計畫、本系自

籌收入及對外募款所得等。本系得視經費編列及籌措情形調整獎勵額

度。 

三、 獎勵對象：本系大學部在校生，不含延長修業之學生。 

四、 獎勵項目：分為「英檢測驗獎勵金」及「學業優秀獎學金」共二類別。 

五、 「英檢測驗獎勵金」之申請條件與獎勵金額度：本獎勵金旨在補助學

生參加英檢測驗所需之報名費，申請時需檢據核銷。 

(一) 申請資格： 

1. 當學期修習 EMI 課程達 40%。 

(二) 獎勵項目： 

1. 補助之英檢測驗包含全民英檢(GEPT)、多益(TOEIC)、托福

(TOEFL)、GRE 及雅思(IELTS)。 

2. 每次可同時申請補助多項英檢測驗，惟總補助金額合計至多

1,500 元，不得重覆支領本校英檢測驗相關補助。 

(三) 獎勵額度： 

1. 每位學生限申請二次，申請時需提供該年度內欲受補助之英檢

測驗報名費正本收據及測驗成績證明。 

六、 「學業優秀獎學金」之獲獎條件與獎學金額度：本獎學金旨在獎勵勤

奮向學且成績優秀之學生。本獎學金由本系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審查

「前一學期」表現合於下列各項標準之學生，依核定時程發放獎狀及

獎金，需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。 

(一) 申請資格： 

1. 學生修習學分數，一至三年級每學期各達十五學分以上；四年

級每學期達九學分以上。 

2. 前一學期修習 EMI 課程達 40%。 



3. 操行成績達 A 等第以上，且未受處分及無曠課紀錄。 

(二) 申請條件： 

1. 學業平均成績(GPA)達 3.8 以上，且無不及格科目。 

2. 修業第三、四學年度者，應達到下列語言測驗門檻之一： 

(1) 全民英檢(GEPT)中高級複試通過。 

(2) 多益(TOEIC)聽力與閱讀測驗 785 分。 

(3) 多益(TOEIC)口說與寫作測驗 310 分。 

(4) 托福紙筆測驗(TOEFL ITP) 550 分。 

(5) 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 79 分。 

(6)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(IELTS) 5.5 級。 

(三) 獲獎學生名額及獎金數額：各年級獲獎名額不超過全班人數 20%，

獲獎金額每人 3,000 元。 

七、 獲得本「英檢測驗獎勵金」與「學業優秀獎學金」之學生，亦可申請

其他獎學金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英語修課獎學金申請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申請人姓名  學號  年級  

E-mail  
手機 

 

學業成績 
(前一學期) 

 
操行成績 

 
填表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 

二、獎勵項目： 
 

□英檢測驗獎勵金 

申請資格 1. 當學期修習 EMI 課程達 40% (請檢附證明) 

應繳交文件 
1.申請補助英檢測驗報名費正本收據 
2. 英檢測驗成績證明 

申請補助英檢測驗 
□全民英檢(GEPT)   □GRE   □托福(TOEFL) 
□多益(TOEIC)      □雅思(IELTS) 

申請次數 □首次   □第 2 次(上次補助金額         ) 

備註 
1. 不得重覆支領本校英檢測驗相關補助 
2. 每人限申請 2 次，總補助上限 NT1,500 元。 

審核結果  

 
□學業優秀獎勵金 

申請資格 

1. 前一學期修習 EMI 課程達 40%(請檢附證明) 
2. 修習學分數 1-3 年級每學期達 15 學分以上，4 年級每

學期達 9 學分以上。 
3. 前一學期成績平均 GPA3.8 以上，操行成績 A。 

應繳交文件 
1.前一學期中文成績單 
2.英檢測驗成績證明 

修業第三、四學年者 

(應達下列語言測驗門檻之一) 

□全民英檢(GEPT)中高級複試通過    
□多益(TOEIC)聽力與閱讀測驗 785 分(含)以上 
□多益(TOEIC)口說與寫作測驗 310 分(含)以上       
□雅思(IELTS) 5.5 級(含)以上 
□托福(TOEFL ITP) 550 分(含)以上 
□托福(TOEFL iBT) 79 分(含)以上 

審核結果 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